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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教育厅 
关于印发《2020 年山东省“互联网+教师专业 

发展”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市教育（教体）局： 

现将《2020 年山东省“互联网+教师专业发展”工程实施方案》

印发给你们，请各市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山东省教育厅 

                          2020 年 10 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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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山东省“互联网+教师专业发展” 
工程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提升全省中小学教师队伍专业化水平，在调研基础

上，研究制定 2020 年“互联网+教师专业发展”工程（以下简称

“工程”）实施方案。 

一、工程目标 

采取在线混合式研修方式，组织参训教师完成不少于 24 学

时的培训，引导教师研究课、上好课，积极参加晒课、赛课活动。

整合设计“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以下简称“优课”）活动

和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0，推动网络研修与校本研修整

合，推动培训成果在教育教学中的有效应用，完善“互联网+中

小学教师专业发展”支持服务体系。 

二、参训人员 

（一）高中学段。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

思想政治、历史、地理、音乐、美术、体育与健康、信息技术、

通用技术、综合实践活动和心理健康教育等 16个学科的教师。 

（二）初中学段。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

道德与法治、历史、地理、体育、音乐、美术、信息技术、综合

实践活动和心理健康教育等 15个学科的教师。 

（三）小学学段。语文、数学、英语、科学、音乐、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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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道德与法治、信息技术、综合实践活动和心理健康教育等

11 个学科的教师。 

（四）幼儿园学段。取得教育行政部门颁发的学前教育机构

办园许可证的幼儿园在职教师和园长。 

（五）教科研机构、教师培训机构中具有中小学教师资格证

书的教研、教科研人员、专任教师等。 

三、工程实施 

工程包括网络课程学习、专业指导和实践应用三个环节。 

（一）网络课程学习。 

1.学科课程（10学时）。 

（1）市级优课课例观评（9学时）。研修平台分学段、学科，

为每位教师随机推送 3个市级优课课例，开展省级观评课活动。 

（2）优秀课例学习（1学时）。参训教师从平台推送的 2节

省级优课课例中任选一节观摩学习。 

2.通识专题课程（14学时至 26学时）。 

开放师德师风建设、班级管理（留守儿童的教育与指导）、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教育等共计 1300 学时左右的 16 个专题课

程，参训教师自主选学通识课程。其中，师德师风建设专题的教

育法律法规课程为必选课程（2学时）。 

设置“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0”专题资

源，省、市、县（市、区）三级项目学校（含幼儿园）可以根据

实际需要组织教师选学，经学校考核合格并经主管部门认定，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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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计入本人校本培训学分。 

（二）专业指导。 

省、市、县（市、区）项目办分级组建指导专家团队，担任

各级网络工作坊主持人，依托工作坊采取同步在线和异步在线相

结合的方式开展研修指导活动，参训教师加入相应的学科工作坊

进行研讨交流。各级工作坊主持人要运用多种方式开展工作坊活

动。围绕学科或专题热点问题设计案例征集主题，参训教师自主

选题自愿提交。市、县（市、区）两级工作坊主持人分别按照不

超过本级案例总数 5%的比例，择优向上一级工作坊推荐。省级

工作坊主持人团队择优遴选省级优秀案例，并在省级研修平台进

行展示。 

（三）实践应用。 

根据教育部有关工作部署，继续组织开展“一师一优课、一

课一名师”活动。通过个人创课、逐级晒课、赛课，各市推送市

级优课到到山东省“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平台（以下简称

“省级优课平台”），参加省级晒课和赛课活动。原则上，每市每

个年级每个学科每个版本每堂课推荐 1个优秀课例，每位教师原

则上只推荐 1个优秀课例。各级优秀课例的遴选和推荐，要优先

考虑“优课”尚未覆盖的内容章节。地方课程、校本课程只参加

省级晒课，不参与省级观评课和省级优课评选活动。 

四、时间安排 

（一）信息采集与报名时间：11 月 5 日前完成报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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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见附件 1。 

（二）市级“优课”提交时间：2020 年 11 月 15 日前各市

教育将市级“优课”（名额分配见附件 2）推送到省级“优课”

平台，并将市级“优课”信息汇总表（见附件 3）发送到邮箱

support@qlteacher.com。 

（三）教师选课时间：11月 6 日起。 

（四）通识性专题课程学习时间：11 月 12 日开始，学分登

记时间截止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五）学科课程学习时间：12 月 1 日至 12月 31日。 

教师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相关课程学习任务。 

五、组织管理 

（一）工程由省教育厅统一领导，在山东省中小学师资培训

中心设立项目办公室，负责工程实施的协调管理，负责研发研修

平台、建设课程资源、组建省级工作坊主持人团队、组织开展线

上线下专业指导等。 

（二）市、县（市、区）教育（教体）局要成立工程领导小

组和项目办公室，负责工程的督导和管理。要制定管理办法，落

实相关政策，加强过程管理，为工程实施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

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信息采集和组织报名等工作；优化学科工作

坊专业指导机制，加强工作坊主持人培养培训；优化“优课”创

建活动方案，严格“优课”评选，未经县（市、区）、市两级遴

选的课例，不得直接推送至省优课平台，市级“优课”按等级权



 — 6 — 

重计入省级“优课”观评总成绩；进一步完善各级网络平台，与

省平台有效对接，确保晒课、赛课活动顺利进行；电教馆站（教

育信息中心）要做好工程实施的技术支持。 

（三）中小学校校长（园长）是工程实施的第一责任人，要

制定本校教师学科课程和师德建设专题集中研修时间表，落实教

师学习场所和网络条件保障，督促、引导教师保质保量完成学习

任务。制定切实可行的网络研修与校本研修整合实施方案，探索

有效路径，推进网络研修常态化、校本化。 

（四）参训教师要进一步提高对工程活动意义的认识，把“优

课”创建与日常教学进度安排有机结合起来，严禁上“表演课”

“彩排课”“重复课”。弄虚作假、功利色彩浓重的课例，一律不

得入选各级“优课”。 

六、保障措施 

（一）工程实施经费由省、市、县（市、区）、校分级承担，

不向参训教师收取任何费用。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负责本级优秀

课例课堂实录的拍摄，避免增加教师经济负担。省财政专项经费

主要用于购买平台服务、课程资源开发、专家线上线下指导等。 

（二）完成规定学习任务的参训教师，经考核合格，登记相

应学分。学校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提交工程总结报告。第三方机

构将对研修项目进行综合评估。省项目办将遴选一批优秀工作

坊、网络研修与校本研修整合示范校，推广其典型经验，发挥引

领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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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未尽事宜，可与山东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联系，联系电

话：0531—81916526。山东省中小学师资培训中心联系人：王凯，

张陆陆；联系电话：0531-86401285。山东省教师教育网技术服

务电话：0531-66778221/8222/8223/8224/8225。 

 

附件：1.工作流程 

2.市级“优课”名额分配表 

3.市级“优课”信息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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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工作流程 
 

一、信息采集及整理 

（一）采集及整理对象。 

1.在各级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登记注册的幼儿园和普通中

小学校在职教师和校（园）长； 

2.取得教师资格证书的教育教学研究机构、教师培训机构的

工作人员。 

（二）采集及整理任务。  

1.对山东省教师继续教育信息管理系统（以下简称教师继教

管理系统）中已有的教师信息进行校验（核实信息真实性和准确

性）、修正（调整新调入教师信息、完善已录入教师信息、调出

或离岗教师信息设为离职）和补充（每位教师信息要选择是否是

乡村教师选项，请据实补充）。 

2.对尚未进入信息系统中的教师进行信息采集。 

二、采集及整理工作流程 

（一）管理员与学校信息整理。 

各市、县(市、区)管理员及时登录山东省教师教育网

（http://www.qlteacher.com/），进入教师继教管理系统，进行

变更或增补中小学校、幼儿园和行政机构的详细信息。 

（二）各级管理员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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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3日前，新注册学校的管理员请将学校及管理员相关

信息提交到县（市、区）管理员处，由县（市、区）管理员添加

新学校并为该学校添加管理员。 

10 月 23日前，各级管理员凭账号登录教师继教管理系统，

每天及时通过教师继教管理系统处理跨校、县（地级市、区）、

市调动的教师信息。 

处理跨校、县（市、区）、市调动的教师信息，要根据实际

情况分以下两种方式进行处理： 

1.对于已经进入离职教师库里的教师，学校管理员可以直接

根据教师继教管理系统中〔教师信息管理〕中的〔调入离职教师〕

进行调动，无须经过上级管理员。 

2.对于未进入离职教师库里的教师，跨校的由县（市、区）

管理员操作，跨县（市、区）的由市级管理员操作，跨市的由省

级管理员操作。 

三、参训教师报名流程 

1.市级管理员于 10 月 24 日登录山东省教师教育网

（http://www.qlteacher.com/），进入教师继教管理系统，进入

〔学时管理〕中的[上级学时项目报名]、2020年“互联网+教师

专业发展”各学段项目，点击〔报名〕进入，开放（即新增）高

中、初中、小学、幼儿园参训区域。 

2.县(市、区)级管理员于 10月 25日登录教师继教管理系统，

进入〔学时管理〕中的〔上级学时项目报名〕，找到 2020年“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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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教师专业发展”各学段项目，点击〔报名〕进入，开放（即

新增）高中、初中、小学、幼儿园参训单位。 

3.学校管理员于 10 月 26 日—11 月 4 日登录教师继教管理

系统，进入〔学时管理〕中的〔上级学时项目报名〕，找到 2020

年“互联网+教师专业发展”各学段项目，点击〔报名〕进入，按

学科填报并提交参加本次培训的教师名单(提示：一名教师只 20

限参加 1 个学科的培训，请谨慎操作)。 

4.市、县管理员于 11 月 5 日登录教师继教管理系统，检查

本辖区内各学校的报名情况，并提交培训报名管理任务。 

四、组建工作坊、配备主持人流程 

市、县两级管理员于 11 月 10 日—11 月底根据报名情况，

以学段学科创建工作坊。市、县（市、区）级管理员要为已创建

的工作坊指定工作坊主持人，每个坊配 3-6名工作坊主持人。 

（一）市级工作坊主持人。 

市级管理员邀请本市各学段各学科工作坊主持人成员，并将

其同已创建的工作坊进行匹配。 

（二）县（市、区）级工作坊主持人。 

县（市、区）管理员邀请本县（市、区）初中、小学和幼儿

园学段各学科工作坊主持人成员, 并将其同已创建的工作坊进

行匹配。 

请根据工作坊主持人遴选条件分学科组织工作坊主持人报

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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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专题工作坊主持人报名流程 

专题工作坊由省项目办组建，面向全省遴选配备工作坊主持

人，具体遴选方案另行通知。 

六、相关要求  

（一）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确保按时完成信息采

集工作。根据《山东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学分管理办法》文件

要求，教师信息不准确或漏报将直接影响工程报名及教师继续教

育学分的登记、查询、审核和认证等工作。因此，各级教育行政

部门要对选配的管理员严格把关，明确责任，确保我省中小学教

师继续教育信息数据的准确、完整、安全。 

（二）请各级信息管理员按工作流程对已建立的教师信息库

进行信息补充采集和修正，对入职、离职、调动等变动人员信息

进行更新，同时对在职人员的信息变动进行审核，确保信息准确

无误。 

（三）各级管理员应相对固定，管理员账户要妥善保管，所

设密码要具有一定的复杂度，并要求定期修改。一经发现信息泄

露事故，将追究责任，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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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市级“优课”名额分配表 

市名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合计 

济南市 529 793 1322 2644 

青岛市 635 952 1586 3173 

淄博市 300 450 751 1501 

枣庄市 260 390 649 1299 

东营市 191 287 479 957 

烟台市 364 546 910 1820 

潍坊市 545 818 1364 2727 

济宁市 477 716 1193 2386 

泰安市 306 458 764 1528 

威海市 182 273 455 910 

日照市 176 264 440 880 

临沂市 578 869 1447 2894 

德州市 324 486 810 1620 

聊城市 381 571 952 1904 

滨州市 255 382 637 1274 

菏泽市 497 745 1241 2483 

合计 6000 9000 15000 30000 

备注：根据各市 2019年参加“互联网+教师专业发展”工程学习情况、获得省级“优课”情况等，

确定各市 2020年市级“优课”名额，其中一等奖不超过分配名额的 20%，二等奖不超过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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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市级“优课”信息汇总表 
市教育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课例奖级 市 县（市、区） 学段 学校 学科 姓名 身份证号 教材版本 课例名称 国家平台课例号 

一等奖           

二等奖           

....           

           

           

           

           

....           

           

 


